
國立聯合大學 115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 
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

考生應試交通費及住宿補助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 名  報考學系  

身分證字號  行動電話  

考生戶籍地址  

身分別 

低收入戶 

中低收入戶 

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

補助項目 

考生本人交通費 

隨行家長交通費 

住宿費(補助上限新台幣 2,000 元，憑據核銷，發票或收據開立者須

為苗栗縣合法旅宿業，開立抬頭：國立聯合大學，開立統一編號：

49502521，住宿日期須為面試前一日)。 

考生____________(親筆簽名)，於 114 年  月  日參加 115 學年度特殊選才面
試，同意將國立聯合大學補助款項匯入 本人 考生家長 帳戶。 

匯
款
資
料 

姓    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戶籍地址  

郵局或銀行
帳號資料 

(擇一填寫) 

郵局 局號：              帳號： 

銀行 

銀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 

銀行代碼： 

帳號：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請檢附補助款匯入之考生本人或考生家長的身分證影本及帳號影本。 

2. 匯款帳號須為考生本人或家長本人之帳號，否則恕無法撥款入帳。 

3. 面試當日之交通費及住宿費以申請1次為限。 

4. 本表各項資料請填妥後請於面試當日繳交至報考學系辦公室。申請退費資料、證
件不齊、不正確或逾期申請者，一概不予受理。 

5. 如有疑義請電洽(037)381156綜合業務組。 

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《《以下欄位考生勿填》》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‐ 

 

審查

結果 

□資格不符合。 

□資格符合： 

  臺鐵自強______站至苗栗站交通費單趟______元，住宿費______元。 

審核單位簽章 

 

114 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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